
作業流程 

 

 

申請人填具申請書 

收文、分文 

資料審核 通知申請人於 7日內補正 依法不得提供 

通知閱卷或郵寄 駁回 

將收據及複製檔案

郵寄申請人並副知

檔管人員 

於 30日內以審核通知書

回復申請人及副知檔管 

 

申請人至所進行檔案應用 

 

專人應用服務必要時會同

承辦人 

 

依規繳款 

結案 


